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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本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星期二）上午9时在中国交通建设大厦举行了公司201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或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

A

股

）

6

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1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1,786,567,495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A

股

）

10,326,653,506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1,459,913,98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2.8702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A

股

）

63.8443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H

股

）

9.0259

注：本次股东大会未提供网络投票。

（三）会议主持及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董事长刘起涛先生主持，表决

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出席及列席人员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本次会议的2人；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本次会议的3人；公司

董事会秘书刘文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审议了5项提案， 议案一、 二为普通决议

案，议案三、四、五为特别决议案。

(一)以普通决议方式审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执行董事 刘起涛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通

过

A

股

10,326,400,606 99.9976 252,900 0.0024 0 0

是

H

股

1,057,716,982 72.4506 390,855,007 26.7725 11,342,000 0.7769

是

合计

11,384,117,588 96.5855 391,107,907 3.3183 11,342,000 0.0962

是

执行董事 陈奋健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通

过

A

股

10,326,400,606 99.9976 252,900 0.0024 0 0

是

H

股

1,389,663,831 95.1881 70,249,158 4.8119 1,000 0.0001

是

合计

11,716,064,437 99.4018 70,502,058 0.5982 1,000 0.0000

是

执行董事傅俊元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通

过

A

股

10,326,400,606 99.9976 252,900 0.0024 0 0

是

H

股

1,201,732,313 82.3153 246,839,676 16.9078 11,342,000 0.7769

是

合计

11,528,132,919 97.8074 247,092,576 2.0964 11,342,000 0.0962

是

非执行董事 刘茂勋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通

过

A

股

10,326,400,606 99.9976 252,900 0.0024 0 0

是

H

股

1,390,073,481 95.2161 69,839,508 4.7838 1,000 0.0001

是

合计

11,716,474,087 99.4053 70,092,408 0.5947 1,000 0.0000

是

独立非执行董事 刘章民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通

过

A

股

10,326,400,606 99.9976 252,900 0.0024 0 0

是

H

股

1,458,930,988 99.9327 982,001 0.0673 1,000 0.0001

是

合计

11,785,331,594 99.9895 1,234,901 0.0105 1,000 0.0000

是

独立非执行董事 梁创顺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通

过

A

股

10,326,400,606 99.9976 252,900 0.0024 0 0

是

H

股

1,422,537,988 97.4398 37,375,001 2.5601 1,000 0.0001

是

合计

11,748,938,594 99.6807 37,627,901 0.3192 1,000 0.0000

是

独立非执行董事 吴振芳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通

过

A

股

10,326,400,606 99.9976 252,900 0.0024 0 0

是

H

股

1,459,503,989 99.9719 409,000 0.0280 1,000 0.0001

是

合计

11,785,904,595 99.9944 661,900 0.0056 1,000 0.0000

是

独立非执行董事 黄龙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A

股

10,326,400,606 99.9976 252,900 0.0024 0 0

是

H

股

1,459,501,989 99.9718 409,000 0.0280 3,000 0.0002

是

合计

11,785,902,595 99.9944 661,900 0.0056 3,000 0.0000

是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股东代表监事 刘湘东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通

过

A

股

10,326,653,506 100.0000 0 0.0000 0 0

是

H

股

1,459,427,989 99.9667 483,000 0.0331 3,000 0.0002

是

合计

11,786,081,495 99.9959 483,000 0.0041 3,000 0.0000

是

股东代表监事 王永彬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通

过

A

股

10,326,653,506 100.0000 0 0 0 0

是

H

股

1,459,427,989 99.9667 483,000 0.0331 3,000 0.0002

是

合计

11,786,081,495 99.9959 483,000 0.0041 3,000 0.0000

是

(二) 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起不超过100亿元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案》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通

过

A

股

10,325,822,806 99.9920 638,800 0.0062 191,900 0.0019

是

H

股

1,383,056,324 94.7355 76,857,665 5.2645 0 0

是

合计

11,708,879,130 99.3409 77,496,465 0.6575 191,900 0.0016

是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不超过等值于100亿元人民币短期债券的议案》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通

过

A

股

10,325,822,806 99.9920 638,800 0.0062 191,900 0.0019

是

H

股

1,383,056,324 94.7355 76,857,665 5.2645 0 0

是

合计

11,708,879,130 99.3409 77,496,465 0.6575 191,900 0.0016

是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不超过等值于200亿元人民币中长期债券的议案》

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通

过

A

股

10,325,822,806 99.9920 638,800 0.0062 191,900 0.0019

是

H

股

1,383,056,324 94.7355 76,857,665 5.2645 0 0

是

合计

11,708,879,130 99.3409 77,496,465 0.6575 191,900 0.0016

是

议案1、2系普通议案， 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均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获得审议通过；议案3、4、5系特别决议案，议案获得的同意票

数均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获得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的审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指派史震建律师和李娜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并出具了 《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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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4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14

年4月2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刘湘东先生主持，会议召开

程序及出席监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同意选举刘湘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决议作出之

日起算。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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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14

年4月22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6名，执行董事傅俊元先生授权委托执

行董事陈奋健先生代为行使权力，独立非执行董事梁创顺先生授权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刘

章民先生代为行使权力。 会议由刘起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及出

席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起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

起算。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主席的议案》

同意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为：

战略委员会委员：刘起涛（主席）、陈奋健、傅俊元、刘茂勋、吴振芳；

审计委员会委员：刘章民（主席）、梁创顺、黄龙；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吴振芳（主席）、刘章民、梁创顺；

提名委员会委员：刘起涛（主席）、陈奋健、梁创顺、吴振芳、黄龙。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一）同意提名陈奋健先生担任本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算。 陈奋健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二）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的议案》

（一）同意聘任陈云先生、陈玉胜先生、朱碧新先生、杨力强先生、宋海良先生、王海怀

先生、孙子宇先生担任本公司副总裁，聘任傅俊元先生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算。 上述人员简历请见附件。

（二）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一）同意聘任刘文生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

之日起算。 刘文生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二）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2014年度国际核数师和国内审计师的议案》

同意续聘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和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本公司二○一四年度的国际核数师和国内审计师，任期至下届股东周年大会为止，同意将

该议案提请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3日

附件：

简 历

陈奋健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同时担任中交

集团董事中和物产株式会社董事长。 陈先生于1983年8月加入本公司，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

经验，历任中港集团第四航务工程局副局长和局长、中交集团副总裁。 陈先生毕业于长沙交

通学院，获得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学士学位，后取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陈先生自2006年9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傅俊元先生，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财务总监，

同时担任中交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江泰保险经纪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副董事长。 傅先生拥有广泛的经营及财务管理经验，曾于交通部财务

局和审计局工作逾10年，后历任中港集团总会计师、中交集团总会计师、中交集团非执行董

事。 傅先生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获得企业管理专业博士学位，是高级会计师，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 傅先生自2006年9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兼财务总监。

陈云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同时担任中交疏

浚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中交海洋工程船舶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先生于1998年9月加入本公司，拥有广泛的经营管理经验，历任中港集团资产管

理部总经理、中港集团副总经理、中交集团副总裁。 陈先生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现名为河

海大学），获得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学士学位，后获得清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是

高级工程师。 陈先生自2006年9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陈玉胜先生，195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同时担任北京

联合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1月卸任）。陈先生于1999年6月加入本公司，拥有广泛的

经营管理经验，历任路桥集团总裁助理和副总经理、中交集团副总裁。 陈先生毕业于中央党

校政治和法律专业，是高级经济师。 陈先生自2006年9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朱碧新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副总裁。朱先生于1995

年4月加入本公司，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历任路桥集团工会主席、中交集团副总裁。 朱

先生毕业于重庆交通学院（现名为重庆交通大学），获得交通运输管理专业学士学位，后取

得北京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是高级

经济师。 朱先生自2006年9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杨力强先生，195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工会主席。 杨

先生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曾于交通部工作10余年，后历任中港集团工会主席、中交集团工

会主席，杨先生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杨先生于2006年9月起担任本

公司副总裁兼工会主席。

宋海良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宋先生于1987年加入本公司，拥有

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2006年起任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2年

起任本公司总裁助理，同时任上海振华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3年起任

本公司装备制造海洋重工事业部总经理。 宋先生毕业于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大学），后取得

清华大学项目管理硕士学位及天津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海怀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王先生于1991年加入本公司，拥

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2006年起任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2013�年

起任本公司港航疏浚事业部总经理。 王先生毕业于重庆交通学院（大学），后取得武汉大学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孙子宇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孙先生于1983�年加入本公司，拥

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深厚的专业技术造诣，2006年起历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中国港湾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长，2013�年起历任本公司总工程师、海外事业部总经

理兼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孙先生毕业于杭州大学（大学），先后取得荷兰代

尔夫特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北京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英国皇家注册土木工程师，英国皇家注册建造师等。

刘文生先生，196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兼总经济师，同时担任中交国际和F&G董事长、振华重工董事。 刘先生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

经验，历任中港天津航道局副总经理、中港集团副总经 济师兼企划部总经理、中交集团总

经济师。 刘先生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现名为大连海事大学），获得工程学学士学位，是高

级工程师。 刘先生自2006年9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兼总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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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4月22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4月21日—2014年4月2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4月22日上

午9:30至11:30，下午13:00� 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4年4月21日下午15:00至2014年4月2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工业南路508号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104号楼三楼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智超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5,

878,4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1411%。 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5名，

代表股份105,783,36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3.0934%；（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名，代表

股份95,05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47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公司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05,784,364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2%；

反对90,05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0%；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

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决议通过。

（二）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5,784,364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2%；

反对90,05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0%；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

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决议通过。

（三）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5,784,364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2%；

反对90,05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0%；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

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决议通过。

（四）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5,784,364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2%；

反对90,05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0%；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

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决议通过。

（五）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784,364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2%；

反对94,05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行

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决议通过。

（六）关于预估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的议案

1、关于预估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及其控制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授权代

表回避表决。 同意11,800,656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93%；反对

90,05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71%；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行

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决议通过。

2、关于预估与公司股东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同受控制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授权代表回避表决。 同意 97,

745,656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9%；反对90,050股，占出席会

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0%；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41%，决议通过。

3、关于预估与公司股东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回避表决。 同意

102,023,516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9%；反对90,050股，占出

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2%；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9%，决议通过。

（七）关于公司201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784,364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2%；

反对90,05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0%；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

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决议通过。

（八）为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提供9000万元综合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授权代

表回避表决。 同意11,800,656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93%；反对

90,05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71%；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行

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决议通过。

（九）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784,364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2%；

反对90,05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0%；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

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决议通过。

（十）关于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5,784,364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2%；

反对90,05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0%；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

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决议通过。

（十一）关于推荐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付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5,784,364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2%；

反对90,05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0%；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

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决议通过。

付勇先生担任董事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十二）关于提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邢春生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05,784,364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2%；

反对90,05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0%；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

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决议通过。

邢春生先生担任监事后，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

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对2013年度出席会议情况、发表独立意

见、日常工作及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13年度

述职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的李敏、刘静雯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全文见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对

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六、备查文件

1、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016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

2014-018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5日分别以书面、 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4年4月2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 实际出席董事9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为珠海市斗门区世荣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市斗门区世荣实业有限公司因项目开发需要， 拟向

招商银行珠海分行申请不超过1.59亿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为36个月。 公司拟对

该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关于为珠海市绿怡居园艺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市绿怡居园艺工程有限公司拟向工商银行珠海斗门

支行申请不超过3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为12个月。 公司拟对该

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以上两议案的详细情况见2014年4月23日公司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对外担保公告》。

三、《关于制订〈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全文于2014年4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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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珠海市斗门

区世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荣实业” ）因项目开发需要，拟向招商银

行珠海分行申请不超过1.59亿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为36个月；公司控股子公司

珠海市绿怡居园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怡居” ）拟向工商银行珠海斗

门支行申请不超过3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为12个月。

公司于2014年4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

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世荣实业成立于1998年，法定代表人为公司董事长梁家荣先生，注册地址

为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乾南北路73号二楼，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3亿元，主营

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 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世荣实业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6.22亿元， 总负债为11.99亿元， 净资产为14.23亿元；2013年度营业收入为

5.78亿元，净利润为6.38亿元。

绿怡居成立于2009年，法定代表人为陈顶炎先生，注册地址为珠海市斗门

区井岸镇珠峰大道288号一区17栋201之一，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主

营业务为园林绿化工程。 截至2013年12月31日，绿怡居经审计的总资产为8,

797.19万元，总负债为7,082.60万元，净资产为1,714.59万元，2013年度营业

收入为954.97万元，净利润为-147.97万元。

公司与上述公司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上述借款金额提供全额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期限同借款期限。

四、董事会意见

世荣实业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绿怡居是世荣实业的全资子公司，均受公

司绝对控制，是公司发展业务和获取利润的关键主体，为这两公司提供担保有

利于其顺利获取融资，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发展。世荣实业和绿怡居的经营

及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债务偿还能力。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报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0元，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中体产业 股票代码：

600158

编号：临

2014

—

13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七次股东大会（

2013

年年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2014年4月22日上午，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七次股东大会

（2013年年会）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15,961,99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5.60

（三）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刘军董事长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3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15,961,9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0%。

（二）审议通过《201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15,961,9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0%。

（三）审议通过《2013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同意：215,961,9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0%。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确认， 公司2013年度共实现净利润136,311,

915.47元（母公司 16,158,238.53元），年初未分配利润 363,864,486.99元（母公司175,445,454.04

元），减去本年度实施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3,624,590.44元，并计提盈余公积 1,615,823.85元后，

公司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74,935,988.17�元（母公司166,363,278.28元），按照母公司可

供分配利润和合并可供分配利润孰低原则进行利润分配，本年度年底可供分配利润为166,363,278.28

元。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843,735,373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9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41,343,033.28元，尚余未分配利润125,020,245.00

元结转至下年度。

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同意：215,961,9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0%。

（五）审议通过《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215,925,6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99.98%。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0%。

弃权：36,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0.02%。

（六）审议通过《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215,961,9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0%。

（七）审议通过《2014年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215,961,9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0%。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审计机构。

同意：213,488,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98.85%。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0%。

弃权：2,473,7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的1.15%。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由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参会股东及董事签名的公司第十七次股东大会（2013年年会）决议正本。

2、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正本。

特此公告。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600740

股票简称：山西焦化 编号：临

2014-014

号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十四次股东大会暨

2013

年度股东年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提案的情况：否

● 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4月22日上午10:00时；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2、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人

出席会议股东持有的股份总数

261,123,83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4.10%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

人，会议由郭文仓董事长主持；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峰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4、本次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了8项议案， 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投票表

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1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61,123,830 100% 0 0% 0 0%

是

2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61,123,830 100% 0 0% 0 0%

是

3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261,123,830 100% 0 0% 0 0%

是

4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61,123,830 100% 0 0% 0 0%

是

5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61,123,830 100% 0 0% 0 0%

是

6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261,123,830 100% 0 0% 0 0%

是

7

关于

2014

年度公司与关联

方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

案

64,081,300 100% 0 0% 0 0%

是

8

关于为山西三维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261,123,830 100% 0 0% 0 0%

是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 第7项为关联交易议

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表决时，第一大股东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大股东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及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 监事、高

管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合计回避表决票数：197,042,530股，本议案由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表决， 表决票数：64,081,300股。 根据本次会议的表决结

果，公司第四十四次股东大会暨2013年度股东年会的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结论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关于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十四次股东大会暨2013年度股东年会

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原件。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4－01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履行承诺情况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 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京证监发

〔2014〕35号）要求，本公司对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尚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情况说明如下：

本公司A股上市前（截至2006年11月30日），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重组设立公司时投入至公司的土地使用权中，权属变更手续尚未完成的土地

共4宗、总面积为10,421.12平方米；投入至公司的房产中，权属变更手续尚未

完成的房产共6处、建筑面积为8,639.76平方米。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承诺：自公司A股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协助公司完

成上述4宗土地和6处房产的权属变更手续，如届时未能完成，则中国人寿保

险（集团）公司承担由于产权不完善可能给公司带来的损失。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严格按照以上承诺履行。 截至本公告日，除深

圳分公司的2宗房产及相应土地因相关产权划分不清的历史原因暂未完成产

权登记外，其余土地、房产权属变更手续均已办理完毕。 公司深圳分公司持续

正常使用上述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房产及相应土地，未有任何其他方对公

司使用上述房产及相应土地提出任何质疑或阻碍。

深圳分公司与其他产权共有人已向原产权人的上级机构就办理物业确

权事宜发函，请其上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 ），请国

资委确认各产权共有人所占物业份额并向深圳市国土部门出具书面文件说

明情况，以协助本公司与其他产权共有人办理产权分割手续。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600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4-17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4年4月19日收到

独立董事齐守印先生、 于万魁先生的辞职报告。 根据中央组织部于2013年10月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组发【2013】18号），

齐守印先生、于万魁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和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 齐守印先生、于万魁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齐守印先生、于万魁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后,公司独立董事成员将不足三名，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改选的独立董事就任前，齐守印先生、于万魁先生将仍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职务，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公

司董事会将在两个月内尽快提名推荐合适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召开股东大会进行补选。

齐守印先生、于万魁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充分行使职权，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

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齐守印先生、于万魁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

2014－30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内蒙古

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集团” ）关于其股票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

知。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兴业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0,735,000� 股无限售股股票（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7%）与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期限为一

年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该笔质押已经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关手

续。

2、质押期限从 2014�年4�月 17�日起至双方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日止。

3、截止本公告日,�兴业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182,100,043�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30.51%， 其中已质押股份 159,040,000� 股， 占兴业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87.34%，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6.64%。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